 关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山西路12号鑫城大厦，成立于1997年5月27日，截至2018年12月7日，申请人全部股份已由广西北部湾股权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登记托管。股东人数共计2,029户。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李耀清，申请人股权结构比较分散，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为2,648,157,676.50元，总股本为2,648,157,676.50股。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银行卡业务；办理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与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财务顾问、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等。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12月18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于2018年12月21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律师及会计师于2018年12月25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变动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波动较大。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盈利指标波动较大的原因，说明构成营业收入、营业支出的主要项目金额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营业支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bookmark: RANGE!A1:D14]项 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营业收入
	1,352,822,858.23 
	2,710,085,145.17 
	2,720,107,000.76 

	　　利息净收入
	 1,297,377,958.03 
	 2,573,353,683.48 
	 2,619,432,793.4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6,808,829.47 
	 86,127,311.23 
	 64,780,991.23 

	　　投资收益
	 -　 
	 561,167.19 
	 13,863,357.7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7,183.61 
	 964,008.76 
	 -1,467,922.43 

	　　汇兑收益
	 1,094,454.61 
	 -14,574,570.99 
	 17,347,628.23 

	　　其他业务收入
	 1,572,432.51 
	 3,478,017.20 
	 6,150,152.54 

	　　其他收益
	 5,772,000.00 
	 60,175,528.30 
	　

	二、营业支出
	 1,148,229,523.41 
	 2,593,953,154.51 
	 1,748,509,950.66 

	　　税金及附加
	 12,977,701.17 
	29,442,714.35 
	75,957,810.57 

	　　业务及管理费
	 504,394,788.29 
	1,011,369,505.12 
	1,096,774,772.34 

	　　资产减值损失
	625,565,110.55 
	1,548,150,076.77 
	572,894,416.12 

	　　其他业务成本
	 5,291,923.40 
	4,990,858.27 
	2,882,951.63 


申请人营业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净收入，营业支出主要包括业务及管理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
申请人2017年度合并净利润为8,352.36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7,583.20万元，较2016年合并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出现较大波动，主要是由于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导致营业支出增幅较大所致。
申请人2017年度营业收入与2016年度基本持平，其中利息净收入比2017年略有下降，是由于受宏观经济情况、利率政策和行业竞争影响，部分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申请人调整了生息资产投放结构，增加低风险资产的投放比例，增加了揽存力度和加大同业负债所致。
2016年、2017年申请人营业支出分别为174,851.00万元和259,395.32万元，2017年营业支出比2016年营业支出增加84,544.32万元，增长48.53%。营业支出中，资产减值损失增加97,525.57万元，增长170.23%。主要是当期不良贷款率上升，在年末处置了一批不良资产所致。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幅增加是导致2017年营业支出增加、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申请人2018年上半年合并净利润为7,735.88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3,242.20万元。2018年上半年归属少数股东净利润-15,506.32万元，主要原因为申请人合并范围内的下属村镇银行2018年上半年资产状况恶化，导致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较2017年大幅上升。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盈利指标波动符合实际经营情况。申请人营业收入、营业支出的主要项目金额真实、准确、完整。
2、 　 （二）关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9.24亿元、-78.66亿元、-128.70亿元。请申请人补充披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期下降的原因以及与净利润的差异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主要从事存贷款业务，存贷款的增减会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公司亦需综合考量自身流动性指标与资金余缺等有关情况而向央行借款或还款、进行同业存放或存放同业等，该等活动亦会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生较大影响。
报告期内，申请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7,250,387,368.97 
	 10,901,268,591.28 
	 3,015,812,692.24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2,536,000,000.00 
	 1,882,440,545.56 
	 814,000,000.00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1,061,581,000.00 
	 -810,000,000.00 
	 230,000,000.00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495,551,222.39 
	 3,523,722,007.09 
	 2,442,387,844.7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06,386,358.08 
	 1,148,642,543.66 
	 9,398,260,713.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22,868,788.50 
	16,646,073,687.59 
	15,900,461,250.4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8,096,902,307.07 
	 8,292,475,868.34 
	 4,425,981,368.71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717,537,614.62 
	 1,073,373,884.70 
	 -39,893,539.67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523,410,902.84 
	 3,054,960,124.99 
	 2,834,738,325.4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85,816,438.91 
	 533,438,339.81 
	 493,475,776.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6,350,263.30 
	 474,053,857.48 
	 851,219,509.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2,076,110.05 
	11,084,000,561.81 
	 410,607,583.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47,018,407.55 
	24,512,302,637.13 
	 8,976,129,02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69,887,196.05 
	 -7,866,228,949.54 
	 6,924,332,225.75 


申请人2017年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78.66亿元，比2016年下降147.90亿元，主要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大幅增加所致。2017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245.12亿元，比2016年增加155.36亿，增长173.08%。其中2017年客户贷款及垫款增加了38.66亿，比2016年增长87.36%；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增加11.13亿，比2016年增长2790.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106.73亿，比2016年增长2,599.41%，主要是大量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业务到期回购。
贷款投入增加和大量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业务回购是导致2017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贷款总额总体呈现较快增长，主要是申请人响应国务院号召，加强对现金流紧张的民营企业纾困力度，同时继续推动与中小微企业合作，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7年末大量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业务回购减少，主要是受金融去杠杆、监管趋严的影响。
申请人2018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8.70亿元，较 2017年度的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下降 50.04 亿元，主要原因为：吸收客户存款及同业存放净增加额较2017年度净增加额下降181.51亿元，主要是同业存放减少。原因是同业存放到期未续做，主要是积极贯彻落实流动性新规，积极运用线上的货币融资工具，减少线下的融资渠道，增强负债稳定性。向央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下降44.18亿元，其主要是到期归还央行常备借贷便利25亿元以及压缩同业存放规模所致。
上述现金流量的变动除受存款下降影响因素外，申请人为提升负债稳定性，针对资产负债结构变化状况及时调整同业负债融资策略，加大线上同业融资力度及中长期的同业存单发行，替代线下同业存放，对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下降造成一定影响。
2018年1-6月、2017年度和2016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8.70亿元、-78.66亿元和69.2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7,735.88万元、8,352.36万元和72,606.89万元。
报告期内，申请人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过程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6月发生额
	2017年发生额
	2016年发生额

	净利润
	77,358,760.93
	83,523,588.46
	726,068,930.37

	加：资产减值准备
	625,565,110.55
	1,548,150,076.77
	572,894,416.12

	固定资产折旧
	31,126,183.73
	61,423,729.20
	82,172,821.62

	无形资产摊销
	14,871,795.40
	23,084,882.73
	21,435,678.63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9,131,426.68
	31,645,127.19
	38,168,633.2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4,502.51
	 
	-610,902.0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12,686.55
	46,304.7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97,183.61
	-964,008.76
	1,467,922.4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61,167.19
	-13,863,357.78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46,810,407.08
	-137,301,844.6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241,002.19
	-73,486,389.7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599,540,535.29
	-9,131,042,623.25
	3,844,627,816.9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4,844,514,384.37
	1,772,185,006.51
	3,584,231,893.20

	利息收入中属于投资活动的部分（以“－”号填列）
	-1,193,673,867.56
	-2,106,734,838.48
	-1,721,521,69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69,887,196.05
	-7,866,228,949.54
	6,924,330,225.75


2017年申请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较2016年波动较大，主要是由于经营性应收项目大幅增加所致。其中，客户贷款及垫款较2016年末增加82.92亿元，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增加11.99亿元。
2018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较2017年减少50.04亿，是由于经营性应付项目大幅减少所致和经营性应收增加所致。其中，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的原因为：客户对外支付款项导致吸收存款相较2017年末减少70.65亿；归还中央银行借款减少28.27亿元；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的原因为：发放贷款及垫款增加80.97亿元。
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符合申请人实际经营情况。
（三）关于不良贷款率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8%、2.65%、3.77%，逐期上升。请申请人：（1）结合贷款分类（不限于行业、地域、客户类别等）补充披露不良贷款率攀升的原因；（2）结合贷款的逾期情况、展期情况等分析申请人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补充披露不良贷款率增长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城商行，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小微企业客户。2018年上半年末，申请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分别占不良贷款总额的59.49%、13.77%、12.92%，合计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18%。其中，农林牧渔业的新增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村镇银行。2018年上半年末，申请人广西区内的不良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4.66%，广西区外的不良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总额的15.34%。
（1）报告期内，不良贷款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柳州市作为“桂中商埠”，集中了众多的机电产品、服装批发、钢材等批发零售商，受到电商冲击明显，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紧张的相关中小企业较多，发展转型尚待时日；二是受宏观经济和广西区域经济增速放缓、柳州市主导产业转型加速、房地产密集调控等因素影响，当地部分行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持续承压、资金链趋紧，部分企业偿债能力下降；三是县域经济基础薄弱，申请人发起的村镇银行作为当地“支农支小”主力军，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四是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精神，按照“时间换空间、资源变资产、增量化存量”的策略，申请人对可挽救的企业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切实服务实体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2）报告期内，申请人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切实根据贷款逾期、展期情况对贷款进行了五级分类，并根据五级分类和监管要求充分地计提了减值准备，但是2018年6月末拨备覆盖率未达到监管要求的150%。
（3）报告期内，申请人不良贷款率逐期增长，但未超过监管指标。目前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存贷款业务发展稳定，相关风险得到了充分披露，经过2018年下半年的经营，不良贷款率的情况将得到扭转。申请人暂未发现对其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不良贷款率上升与服务地方经济，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主导发展方向相关、与宏观经济和广西区域经济增速放缓、地方主导产业转型加速导致中小企业承压持续加大偿债能力下降等实际情况变化相符合；申请人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计提了减值准备；不良贷款率增长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无重大影响。
（四）关于股权质押、股权冻结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股权冻结的情况，也未详细披露股权质押情况。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的股权冻结、质押情况，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之日，申请人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质押数额（万股）
	质权人
	质权登记日

	1
	柳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180.0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4.8

	2
	柳州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1,20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15.4.3

	3
	广西海生药业有限公司
	11,000.00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2013.8.30

	4
	玉林市神洲商贸有限公司
	9,000.00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2012.12.21

	5
	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600.0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4.7.8

	6
	广西柳州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1,605.5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014.4.16

	合计
	50,585.51
	-
	-


上述质押股份合计50,585.51万股，占申请人股份总额的19.10%。
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之日，申请人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冻结数额（万股）
	法院文书编号
	执行法院

	1
	广西海生药业有限公司
	11,000.00
	 柳公（城）冻财字[2018]A100号《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
	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

	
	
	
	（2018）桂02财保4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02执保7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桂02财保6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02执保7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桂财保9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执保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
	玉林市神洲商贸有限公司
	11,000.00
	柳公（城）冻财字[2018] A101号《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
	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

	
	
	
	（2018）桂02财保13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02执保8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桂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执保4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7）桂09民初5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桂09执保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3
	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600.00
	（2016）桂民初2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6）桂执保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7）桂01执42号《执行裁定书》、（2017）桂01执4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桂01民初112、113、114、115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01执保22、23、24、38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桂01民初986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01执保21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桂01财保5、6、7、8、9、10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01执保107-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南宁市金马制药厂（有限公司）
	3,000.00
	柳公（城）冻财字[2018] A1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

	
	
	
	（2018）桂财保9号《民事裁定书》、(2018)桂执保4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合计
	30,600.00
	-
	-


上述冻结股份合计30,600.00万股，占申请人股份总额的11.56%。
经核查，律师认为，申请人质押股份合计50,585.51万股，占申请人股份总额的19.10%。上述股份质押均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质押行为真实、合法、有效。质押股份占比较小、质押股份数较为分散，不会因为个别股东已质押的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申请人冻结股份合计30,600.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1.56%，冻结股份占股份总额较小，不影响股权结构的稳定。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